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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印发《绍兴市
交通安全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地方性法规部分）》的通知
绍公交通〔2025〕12号

为贯彻“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工作部署，规范《绍

兴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等交通安全管理地方性法规设

定的处罚事项裁量权实施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浙江省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等法律法规，起草了《绍

兴市交通安全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地方性法规部分）》，

并经集体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本裁量基准

自印发之日起 30日后施行。

绍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025年 12月 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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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交通安全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地方性法规部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情形

具体处罚标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具体认定要求

1

道路上空、路侧以

及隔离带上的管

线、宣传牌（栏）、

横幅、树木等，应

当与交通安全设

施保持必要的距

离，不得遮挡路

灯、交通信号灯、

交通标志、交通技

术监控设备，不得

妨碍安全视距和

影响通行

《绍兴市

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

若干规定》

第八条

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

教育后不予行政处

罚。

减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消除违法

行为的。
处一百元罚款。

从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

的。

处二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罚款，并强制

排除妨碍，所需费用

由当事人承担。

一般行政处罚

《绍兴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若干规定》

第八条 道路上空、路侧以及隔离带上的

管线、宣传牌（栏）、横幅、树木等，应

当与交通安全设施保持必要的距离，不

得遮挡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

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不得妨碍安全视距

和影响通行。

管线建设、宣传牌（栏）和横幅设置、

树木种植可能影响道路交通安全且需要

依法审批的，相关审批部门应当主动征

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意见。

违 法 行 为 严

重，经责令排

除妨碍拒不履

行的。

处一千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罚款，并强制

排除妨碍，所需费用

由当事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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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产权单位，宣传牌（栏）、横幅设置

单位以及园林绿化养护单位应当定期巡

查，对出现妨碍安全视距或者影响道路

安全通行情形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

排除妨碍。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排除妨碍；拒

不履行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并强制排除妨碍，所需费用由当事

人承担。

2

管线产权单位，宣

传牌（栏）、横幅

设置单位以及园

林绿化养护单位

应当定期巡查，对

出现妨碍安全视

距或者影响道路

安全通行情形的，

应当及时采取措

施，排除妨碍。

《绍兴市

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

若干规定》

第八条

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

教育后不予行政处

罚。

减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消除违法

行为的。
处一百元罚款。

从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

的。

处二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罚款，并强制

排除妨碍，所需费用

由当事人承担。

一般行政处罚

《绍兴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若干规定》

第八条 道路上空、路侧以及隔离带上的

管线、宣传牌（栏）、横幅、树木等，应

当与交通安全设施保持必要的距离，不

得遮挡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

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不得妨碍安全视距

和影响通行。

管线建设、宣传牌（栏）和横幅设置、

违 法 行 为 严

重，经责令排

除妨碍拒不履

行的。

处一千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罚款，并强制

排除妨碍，所需费用

由当事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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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种植可能影响道路交通安全且需要

依法审批的，相关审批部门应当主动征

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意见。

管线产权单位，宣传牌（栏）、横幅设置

单位以及园林绿化养护单位应当定期巡

查，对出现妨碍安全视距或者影响道路

安全通行情形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

排除妨碍。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排除妨碍；拒

不履行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并强制排除妨碍，所需费用由当事

人承担。

3

非准许的车辆在

公交专用时段内

驶入公交专用车

道

《绍兴市

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

若干规定》

第十三条

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

教育后不予行政处

罚。

减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消除违法

行为的。
处五十元罚款。

一般行政处罚

《绍兴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若干规定》

第十三条 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车身放置、粘贴凸出车身外廓，

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物品；

（二）有吸烟、饮食、以手持方式使用

电子设备等妨碍安全行驶的行为；

（三）在有方向指示信号灯并设置待行

区的交叉路口，未按照提示信号依次进

入待行区；

违法行为经指

出不予改正，

或造成交通事

故、不良社会

影响等危害后

果的。

处一百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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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准许的车辆在公交专用时段内

驶入公交专用车道。

驾驶家庭乘用车搭乘四周岁以下或者身

高低于 1 米的儿童，应当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

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五十元罚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一百五十元罚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一百元罚款。

4

在车身放置、粘贴

凸出车身外廓，影

响道路交通安全

的物品

《绍兴市

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

若干规定》

第十三条

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

教育后不予行政处

罚。

减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消除违法

行为的。
处十元罚款。

从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

的。

处二十元以上一百

元以下罚款。

一般行政处罚

《绍兴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若干规定》

第十三条 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车身放置、粘贴凸出车身外廓，

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物品；

违法行为经指

出不予改正，

或造成交通事

故、不良社会

处一百元以上二百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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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吸烟、饮食、以手持方式使用

电子设备等妨碍安全行驶的行为；

（三）在有方向指示信号灯并设置待行

区的交叉路口，未按照提示信号依次进

入待行区；

（四）非准许的车辆在公交专用时段内

驶入公交专用车道。

驾驶家庭乘用车搭乘四周岁以下或者身

高低于 1 米的儿童，应当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

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五十元罚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一百五十元罚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一百元罚款。

影响等危害后

果的。

5

有吸烟、饮食、以

手持方式使用电

子设备等妨碍安

全行驶的行为

《绍兴市

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

若干规定》

第十三条

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

教育后不予行政处

罚。

减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消除违法

行为的。
处三十元罚款。

一般行政处罚

《绍兴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若干规定》

第十三条 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车身放置、粘贴凸出车身外廓，

违法行为经指

出不予改正，

或造成交通事

处五十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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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物品；

（二）有吸烟、饮食、以手持方式使用

电子设备等妨碍安全行驶的行为；

（三）在有方向指示信号灯并设置待行

区的交叉路口，未按照提示信号依次进

入待行区；

（四）非准许的车辆在公交专用时段内

驶入公交专用车道。

驾驶家庭乘用车搭乘四周岁以下或者身

高低于 1 米的儿童，应当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

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五十元罚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一百五十元罚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一百元罚款。

故、不良社会

影响等危害后

果的。

6

在有方向指示信

号灯并设置待行

区的交叉路口，未

按照提示信号依

次进入待行区

《绍兴市

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

若干规定》

第十三条

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

教育后不予行政处

罚。

减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消除违法

行为的。
处三十元罚款。

一般行政处罚
《绍兴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若干规定》

第十三条 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

违法行为经指

出不予改正，
处五十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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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车身放置、粘贴凸出车身外廓，

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物品；

（二）有吸烟、饮食、以手持方式使用

电子设备等妨碍安全行驶的行为；

（三）在有方向指示信号灯并设置待行

区的交叉路口，未按照提示信号依次进

入待行区；

（四）非准许的车辆在公交专用时段内

驶入公交专用车道。

驾驶家庭乘用车搭乘四周岁以下或者身

高低于 1 米的儿童，应当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

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五十元罚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一百五十元罚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一百元罚款。

或造成交通事

故、不良社会

影响等危害后

果的。

7

轮式专用机械车、

铰接式客车、全挂

拖斗车、三轮汽车

以及其他设计最

高时速低于七十

公里的机动车或

者城市快速路交

《绍兴市

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

若干规定》

第十五条

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

教育后不予行政处

罚。

减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消除违法

行为的。
处一百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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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标志禁止通行

的其他车辆

一般行政处罚

《绍兴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若干规定》

第十五条 禁止行人和下列车辆进入城

市快速路：

（一）非机动车；

（二）拖拉机；

（三）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车、

全挂拖斗车、三轮汽车以及其他设计最

高时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机动车；

（四）城市快速路交通标志禁止通行的

其他车辆。

车辆在城市快速路上发生故障难以移动

或者发生交通事故的，驾驶人应当按照

规定使用警示灯光、设置警告标志，车

上人员应当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紧急

停车带或者应急车道内，并立即报警。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三项或者第四项规

定，驾驶车辆进入城市快速路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罚款。

违法行为经指

出不予改正，

或造成交通事

故、不良社会

影响等危害后

果的。

处二百元罚款。

8

对违反《绍兴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规定》擅自设置

车挡、地桩、地锁

等障碍物占用道

路、公共停车泊位

的行政处罚

《绍兴市

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

理规定》第

十二条

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

教育后不予行政处

罚。

减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消除违法

行为的。
处三百元罚款。

从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

的。

处五百元以上二千

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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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处罚

《绍兴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第

十二条 机动车、非机动车应当在划定的

停车区域有序停放，不得占用盲道、消

防通道和消防登高场地，不得影响市容

和通行。

擅自设置车挡、地桩、地锁等障碍物占

用道路、公共停车泊位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责令拆除，可以处五百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拒不拆除，

已经或者可能危害交通安全的，可以代

为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在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停放超过三十日

的车辆，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车辆所有人在十日

内驶离；逾期不驶离或者无法联系车辆

所有人的，可以将车辆拖移至指定场所

停放，并告知车辆所有人申领。

违法行为严重

并造成交通事

故或不良社会

影响等危害后

果，或经责令

排除妨碍拒不

履行的。

处二千五百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9

对驾驶或者乘坐

机动车时，不得向

车外抛掷物品的

行政处罚

《绍兴市

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

第三十八

条

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

教育后不予行政处

罚。

减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消除违法

行为的。
处三十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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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

的。

处五十元以上一百

元以下罚款。

一般行政处罚

《绍兴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四项规

定，在行驶的车辆内向外抛掷物品，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五十元以上二

百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经指

出不予改正，

或造成交通事

故、不良社会

影响等危害后

果的。

处一百元以上二百

元以下罚款。

10

驾驶定期排气污

染检测不合格的

重型柴油车上道

路行驶

《绍兴市

柴油动力

移动源排

气污染防

治办法》

第二十二

条

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

教育后不予行政处

罚。

从轻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主动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

的。

处警告或二十元以

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一般行政处罚

《绍兴市柴油动力移动源排气污染防治

办法》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

规定，驾驶定期排气污染检测不合格的

重型柴油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

百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经指

出不予改正，

或造成交通事

故、不良社会

影响等危害后

果的。

处一百元以上二百

元以下罚款。

备注：罚款金额以上，以下包含本数


